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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为了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规范专项

资金的使用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南京市

委、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南京市市级财政专项

资金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委办发„2014‟2 号）、市政府

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南京市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 号）、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宁财绩„2021‟32

号）和《关于印发<2021 年度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

划>的通知》（宁财绩„2021‟65 号）的要求，我们受南京市农

业农村局委托，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6 日组织评价小组

对南京市 2020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绩效情况开展评价。

评价工作业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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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

（苏政发„2014‟126 号）和《南京市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项

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宁农财„2013‟164 号、宁财农„2013‟

979 号）等文件规定，持续提高全市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增强

耕地地力，同时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南京市大力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加快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和多种形式综

合利用可以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商品化，促进资源节约、环境

保护和农民增收，解决由于秸秆废弃和露天焚烧和抛入水体带

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把创新、协调、绿色、开发、

共享的理念贯穿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助力

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 

（二）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秸秆禁烧工作的责任

主体。各区政府负责本辖区秸秆综合利用的组织实施工作。南

京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指导农村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等工作。 

区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相关资金的分配，组织

编制秸秆还田与离田收储计划，开展计划任务的申报、核查（验

收）、公示和资金拨付等具体工作。 

（三）资金管理情况 

1、补贴政策与各级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1）市级补贴政策与政策执行情况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按照省市 25 元/亩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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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收储作业补助按照省市 20 元/亩的标准执行。 

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按量补助标准如下：年利用本地

秸秆 1000-2000 吨、2000-5000 吨、5000-10000 吨和 10000 吨以

上的，市级财政分别补助 5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和 30 万元。 

市级财政补贴资金预算与下达情况。按照秸秆机械化还田

作业任务、还田和收储作业财政补助标准，以及 2019 年工作任

务完成情况，确定 2020 年市级秸秆综合利用财政补助规模 3730

万元。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南京

市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0‟15

号、宁财农„2020‟95 号）切块下达 2020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市级补助资金 3730 万元，其中：市本级用于夏季小麦、油

菜种植面积卫星遥感费用 20 万元，各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市

级补助资金 3710 万元。资金下达率 100%。 

（2）区级补贴政策与政策执行情况 

①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 

2020 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区级财政配套总额为 1251.47

万元，其中：江北新区 53.55 万元，江宁区 316.06 万元，浦口

区 113.36 万元，六合区 768.5 万元。 

江北新区按 15 元/亩的标准，对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共完

成麦秸秆还田 1.35 万亩、稻秸秆还田 2.22 万亩，实际投入区级

补贴资金 55.23 万元。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为 91.77%，

超过市定 56%的目标。 

江宁区按 15 元/亩的标准，对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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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秸秆还田 8.11 万亩、稻秸秆还田 13.04 万亩，实际投入区级

补贴资金 321 万元。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为 100%，超过

市定 56%的目标。 

浦口区按 25 元/亩的标准，对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共完成

麦秸秆还田 1.53 万亩、稻秸秆还田 3.01 万亩，实际投入区级补

贴资金 114.72 万元。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为 84.7%，超

过市定 56%的目标。 

六合区按 10 元/亩的标准，对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共完成

麦秸秆还田 28.22 万亩、稻秸秆还田 46.72 万亩、玉米秸秆还田

0.4 万亩，实际投入区级补贴资金 749.1 万元。该区稻麦秸秆机

械化还田率为 86.18%，超过市定 56%的目标。 

溧水区未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累加补贴。共完成麦秸秆还田

3.81 万亩、稻秸秆还田 9.82 万亩。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为 56.4%，达到市定 56%的目标。 

高淳区未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累加补贴。共完成麦秸秆还田

2.09 万亩、稻秸秆还田 7.95 万亩。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为 73%，超过市定 56%的目标。 

栖霞区未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累加补贴。共完成麦秸秆还田

0.28 万亩、稻秸秆还田 0.18 万亩。该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为 86.8%，超过市定 56%的目标。 

②秸秆收储 

六合区按 10 元/亩的标准，对秸秆收储作业补贴。共完成秸

秆收储 1.51 万亩，实际投入区级补贴资金 15.07 万元。 

③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按量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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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实施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按量补助项目 1 个，按照

年利用本地秸秆 1 万吨以上档次补助，使用市级补助 30 万元。 

2、补贴资金结存和使用情况 

市级财政部门对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管理，

支付夏季小麦、油菜种植面积卫星遥感费用。 

各区财政部门对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管理，

补助资金由区财政直接拨付补助对象所在街道财政所，再由各

街道财政所按照补贴清册兑付到各补助对象。 

市级财政资金结存情况：2020 年期初余额 980.03 万元，统

筹分配 2122.65 万元，实际使用 2057.5 万元，结转下年 1064.68

万元。2020 年实际使用资金占当年分配金额的 96.9%。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市级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实际资金使

用 1987.5 万元，其中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资金 1922.15 万元；

夏季小麦、油菜种植面积的卫星遥感费用 19.5 万元；秸秆收储

补助费用 15.85 万元；秸秆规模化利用主体按量补助资金 30 万

元。 

（1）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共使用市级专项资金 2011.65

万元，其中还田补助资金 1992.15 万元；采购第三方卫星遥感服

务费用 19.5 万元。 

全市 2020 年计划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面积 134.32 万亩，核

定还田面积 128.72 万亩，核定面积占年度计划的 95.83%。省市

区各级实际补助资金 4556.62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1992.15 万元，省级 1226.88 万元，区级补助资金 1240.05 万元。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装备处公开采购第三方开展夏季小麦、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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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的卫星遥感，使用资金 19.5 万元。 

（2）秸秆收储作业补助。共使用市级专项资金 15.85 万元。 

2020 年，南京市实施了秸秆收储作业补助 1.56 万亩，其中

六合区收储 1.51 万亩，栖霞区收储 519 亩。2020 年，六合区按

30 元/亩的补助标准补贴秸秆收储作业，累计使用省市区三级财

政资金 45.22 万元，其中省市资金补助标准为 20 元/亩，共使用

资金 30.14 万元（省市各半）；六合区级财政累加补助标准为 10

元/亩，共使用资金 15.07 万元。栖霞区按照省市共补助 25 元/

亩的标准，使用补助资金 1.3 万元，其中市级资金 0.78 万元，

省级资金 0.52 万元。 

（3）秸秆规模化利用主体按量补助。共使用市级专项资金

30 万元。经第三方核查，确认南京明珠肥料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使用各类秸秆为 1.37 万吨，属于年利用本地秸秆 1 万吨以上

档次，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的补助。 

二、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 2020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资金计划执行、目标完成情况

的分析，客观评价该专项资金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取得

的成效，反映其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制定、执行、管理机制的

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

的建议，促进完善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政策，规范资金与项

目管理，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与效果。 

（二）评价原则 

遵循结果导向、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绩效相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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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以比较法为主，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即在比较分析和评定的

基础上最终通过得分多少将项目绩效评定为优、良、一般、较

差四个等级，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80-90（不含）分为良好、

60-80（不含）分为一般、60 分以下为较差。 

（四）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 

设臵南京市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绩效自评价指标

体系和相关取数表，围绕绩效评价指标，收集相关区秸秆机械

化还田、秸秆收储等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资料。 

2.组织实施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 7 个涉农区提供的相关资料开展现场

抽查补贴清册，并对相关服务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对全市各区

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数据汇总、分析，形成初步自评价意见。 

3.分析评价 

评价人员在对相关指标数据确认、汇总，对照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包括项目绩效）的指标，对项目执行情况及绩效情

况综合分析，并对各指标得分量化，根据得分的多少将项目定

性为：优、良、一般、较差。 

 

三、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果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把贯彻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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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苏政发„2014‟126 号）文件，以

及落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和农机深

松整地工作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农办机„2019‟11 号）

文件要求，作为本单位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区、街道及农业

主管部门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将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落到实处，

严格按《南京市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宁农财„2013‟164 号、宁财农„2013‟979 号）统筹管

理使用省、市秸秆综合利用补助资金，认真做好秸秆综合利用

的宣传发动、任务部署、组织管理、统筹协调、技术支持、监

督检查和资金保障等工作，按规定程序做好补贴相关信息的收

集整理、组织第三方核查、向社会公示、按公示结果发放补贴

资金，较好地完成了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任务。考核自评价得

94.5 分（具体得分情况详见附件 1）。 

（二）绩效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2020 年农业农村工作要点的

通知》（宁委农办„2020‟5 号）和南京市农业农村局《2020 年

度市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秸秆综合利用）》将全市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95%、秸秆还田率达到 56%作为秸秆综合利用

的年度目标。 

上述目标具体明确，均可量化考核。 

（2）目标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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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2020 年度南京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96.35%，各区

的秸秆综合利用率均超过了 95%。2020 年全市小麦、水稻播种

面积合计 153.64 万亩，全市小麦、水稻实际还田面积 128.72 万

亩，平均还田率为 83.78%。全市 7 个区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均超过 56%。 

上述结果表明：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秸秆还田

率达到 56%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的年度目标是合理的。 

（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都按《2020 年南京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要点》的要求，制定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并层层签订责任状，为目标实现提供组织保证。 

2.项目执行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由区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专款专

用、专账核算，支出与补助清册一致，补贴标准按市级规定的

标准执行，补助覆盖了各区所有农业街道、社区。 

秸秆还田作业面积由村（社区）统计确认，村（社区）、镇

（街道）公示；依据各镇（街道）汇总表、区级第三方核查和

区财政农机抽查结果，核查扣减部分，按文件要求比例扣减后

为最终补助发放结果，按照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把作业

面积和资金补助情况，在相关政府网站上予以公示，接受群众

和社会监督。 

（2）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各区成立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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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正常。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及财政部门均对秸秆机械化

还田技术路线、作业要求、第三方核查办法以及秸秆收储等补

贴办法作了明确要求。在实施方案中将任务落实到各个街道，

印发作业技术规范，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召开秸秆还田现场会、

演示会，开展还田技术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机具投入、作业

组织、技术服务到位，作业机具配备合理。编印管理制度汇编，

包括了出台的实施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第三方核查办法、绩

效考核、信息公开及投诉处理等管理制度，在制度中明确了目

标任务、补助对象、补助标准、实施范围和操作程序。 

（3）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均制定了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秸秆综合利

用第三方核查实施办法。区级第三方核查采取事中、事后核查相

结合的核查模式，第三方在核查过程保留了详细的佐证资料。在

核查报告中，反映了核查作业面积的准确率、补贴对象的合规率、

作业质量的完成率等指标数据，核查报告的要素基本齐全。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的政策文件、作业任务书、作业补助公示、

宣传培训记录、区级第三方核查报告、年度补助清册、资金拨付

凭证、银行出账单和工作总结等档案资料完整、规范；公布了投

诉电话。 

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公开竞争性磋商方式，择优选择江苏海遥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2020 年夏季小麦和油菜种植面积卫星遥

感监测服务单位，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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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严格按补贴标准和第三方核

查结果，拨付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抽查未发现手续

不完整、超范围发放补贴资金等情况。 

（2）项目效果分析 

2020 年，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 96.35%，其中秸秆机械化还

田率 83.78%，完成省定 95%以上的基本指标。通过疏堵结合，

以用保禁，以禁促用，助力实现了秸秆禁烧“零火点、零发现、

零影响、零通报”的目标。 

（3）项目效益性分析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较好地解决了秸秆禁烧、秸秆乱抛导致空气污染、影响交通、

沟渠堵塞、水质污染等难题，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保障。秸秆机械化还田后，土壤的氮钾养分含量、有机质含量

有所增加，降低了土壤容重，增加了土壤的孔隙度和微生物数

量，增强了土壤通透性，提升了耕地肥力，为增产增效奠定了

基础。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均将补助对象、补助标准、补助区域、收

费原则、申报截止时间和咨询电话、网址、流程公开。评价过程

中，根据补助清册中的电话号码，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电话访问、

现场走访等方式，对社会公众和受益对象调查，满意度 95%。 

（三）主要成效 

全市 2020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

地减少了露天焚烧秸秆现象，对改善生态环境、培肥地力、增产

增收、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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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高度好评。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能按本地农田的土质、水资源

情况，选择适宜的作业技术路线和作业标准。由于组织、措施到

位，责任、奖补到位，宣传、引导到位，较好地控制了秸秆焚烧

现象，综合利用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

为： 

秸秆机械化还田提高了有机质含量，加深耕作层，改善了

土壤结构，提升土地肥力，据测算由于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每

亩可减少施用化肥 15-20 公斤。 

秸秆机械化还田解决了大量剩余秸秆的出路，避免了秸秆

因废弃霉烂和焚烧造成的大气、河流等环境污染，增加了土壤

有机质含量，减少化肥施用量，避免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农业

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污染，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 

秸秆机械化还田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

充分利用了秸秆，杜绝因焚烧秸秆引起的铁路、公路交通事故

和航班延误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四）主要问题 

1、部分区未按照规定实施财政补助 

经查，栖霞区 2020 年度夏秋两季秸秆收储按照省市 25 元/

亩的补助标准，未按规定的“秸秆收储作业补助按照省市 20 元

/亩”标准实行补助，超额使用省市财政资金 2620 元。 

2、资金兑付不够及时 

经查，江北新区、浦口区、栖霞区等市辖区 2020 年度夏秋

季补助资金未在规定时间前完成兑付工作，具体拨付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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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夏季补助下达时间 秋季补助下达时间 

江北新区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021 年 4 月 26 日 

浦口区 2020 年 12 月 7 日 2021 年 2 月 5 日 

栖霞区 2020 年 9 月 24 日 2021 年 4 月 22 日 

四、评价建议 

1、做好超标准补助的整改。栖霞区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

门要做好超标准发放的秸秆收储作业补助资金的整改工作。 

2、加快资金兑付进度。资金兑付不及时的市辖区，尽快整

改资金兑付机制，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兑现到位。 

 

 

附表 1：《南京市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绩效绩效自

评价指标及评分结果》 

附表 2：《南京市 2020 年秸秆机械化还田区级实施计划情况

表》 

附表 3：《南京市 2020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资金使用及结存情

况》 

附表 4：《南京市 2020 年秸秆还田作业面积情况汇总表》 

附表 5：《南京市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汇总表》 

附表 6：《南京市 2020 年度市级秸秆综合利用资金使用及结

存情况》 

江苏润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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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南京市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绩效自评价指标及评分结果 

指标 分

值 
指标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及评分标准 实际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设立 

项目立项 立项规范   规范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合规 本项不计分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合理 
目标设定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

能与项目实施内容相符 
本项不计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4 完善 
项目管理办法是否完善，是否能否

有效执行。 

有项目管理制度 2 分，项目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2 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4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 3 100% 资金使用、规范到位率 100%。 

资金到位率=（实际拨付资金

/应拨付资金）×100%。按到

位比例计算得分。 

资金到位率 100% 3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度 3 
规范合

理 

资金分配方式是否科学精准，有据

可考。 

有资金分配说明或方案明

细。 
规范合理 3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 3 健全 

财务制度建立健全，有完整的账目

资料档案，资金拨付使用合理、合

规。 

根据财务资料，有管理制度

1 分，有专账和辅账 1 分，

专款专用 1 分。 

制度健全，资金拨付使用合规，

做到专款专用。 
3 

组织实施 组织机构 3 健全 
项目组织实施机构健全，明确专人

负责 

有项目实施文件 2 分，明确

专人负责 1 分。 

各级项目组织实施机构健全，

明确专人负责 
3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秸秆机械化还

田面积完成率 
5 >56%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

成率 

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三方核定(审计报告)，低

一个百分点扣 1 分 

全市秸秆机械化还田率

83.78%，超过 56% 
5 

秸秆综合利用

水平 
5 95% 

省农业农村厅核定，低一个

百分点扣 1 分 
秸秆综合利用率 96.35% 5 

秸秆还田标准 5 90% (实际标准作业面积/实际还田作准 材料记录，低一个百分点扣 各区秸秆还田质量达标均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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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分

值 
指标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及评分标准 实际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作业质量 作业面积)*100% 1 分，扣完为止 90%。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资金兑付率 5 100% (实际资金兑付额/应兑付额) *100% 
凭证资料，低一个百分点扣

1 分，扣完为止 
资金兑付率 100% 5 

秸秆还田作业

进度 
5 100% 

夏季麦秸秆如期完成任务，秋季稻

秸秆如期完成任务 

按照省厅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目标任务，未完成酌情扣分 
个别区秋季还田不够及时 5 

资金结算进度 5 按期 
夏秋两季按规定及时兑付秸秆还田

补助资金 

按照省厅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兑付，未按期完成酌情扣分 

三个区夏、秋季兑付秸秆机械

化还田补助资金时间晚于省厅

规定时间 

1 

信息公开 5 公开 
秸秆综合利用补助金额、补助方式及

时面向社会公开，补助信息及时公示 

相关资料齐全得 5 分，有缺

失酌情扣分。 
相关资料基本齐全 5 

档案整理 5 
及时完

整 

补助相关资料齐全、装订备查，并

能够按规定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凭证资料齐全、兑付及时得

5 分，有缺失酌情扣分。 
资料基本齐全 5 

项目效益 

促进双禁，减少

污染 
8 减少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的社会效益值 

一个卫星火点扣 1 分，一个巡

查火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无卫星和巡查火点记录 8 

减少秸秆焚烧造

成的大气污染 
10 减少 

项目后续运行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

响 

与未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年份

直观感受对比。 
未有秸秆焚烧情况反映 10 

耕地质量提升 6 提升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情况 

实施秸秆还田耕地有机质年

增加 0. 3% 

实施秸秆还田耕地有机质年增

加 0. 3% 
6 

农民政策执行

满意度 
10 >8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

果的满意程度 
根据调查表统计得分 

调查满意度 90%以上，但仍有

农民对项目知悉程度不高。 
9 

社会公众政策

执行满意度 
10 >8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

果的满意程度 
根据调查表统计得分 调查满意度 95%以上。 9.5 

合 计 100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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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南京市 2020 年稻麦秸秆机械化还田区级实施计划情况表 

序

号 
区划 

种植面积（万亩） 
计划实施作业面积

（万亩） 
省级作业补助资金（万元） 市级作业补助资金（万元） 区级作业补助资金（万元） 

麦秸

秆 

稻秸

秆 
小计 

麦秸

秆 

稻秸

秆 
小计 

作业

补助

标准

（元/

亩） 

麦秸

秆 

稻秸

秆 
小计 

作业

补助

标准

（元

/亩） 

麦秸

秆 
稻秸秆 小计 

作业

补助

标准

（元/

亩） 

麦秸

秆 

稻秸

秆 
小计 

1 高淳区 2.75 11.00 13.75 2.64 8.04 10.67 10.00 26.36 106.71 133.07 15.00 8.16 24.87 33.02  - -  -  - 

2 江北新区 1.49 2.30 3.79 1.38 2.30 3.68 10.00 13.79 23.03 36.82 15.00 20.68 34.55 55.23 15.00 20.68 34.55 55.23 

3 栖霞区 0.29 0.22 0.51 0.29 0.22 0.51 10.00 2.90 2.20 5.10 15.00 4.35 3.30 7.65  - -  -  - 

4 浦口区 1.29 3.30 4.59 1.29 3.30 4.59 10.00 12.89 33.00 45.89 15.00 19.33 49.50 68.83 25.00 32.22 82.50 114.72 

5 六合区 29.59 54.37 83.96 28.68 46.23 74.91 10.00 286.68 306.32 593.00 15.00 430.20 693.45 1,123.65 10.00 286.80 462.30 749.10 

6 江宁区 7.73 13.04 20.77 7.73 12.47 20.20 10.00 77.30 149.70 227.00 15.00 115.95 187.05 303.00 15.00 115.95 205.05 321.00 

7 溧水区 2.87 19.30 22.17 2.60 16.00 18.60 10.00 26.00 160.00 186.00 15.00 39.00 240.00 279.00 -  -  -  - 

合   计 46.00 103.53 149.53 44.60 88.56 133.16 -  445.92 780.96 1,226.88 -  637.67 1,232.71 1,870.38 -  455.65 784.40 1,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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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南京市 2020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划 

省级财政 市级财政 

备注 2020 年期初

余额 

2020 年收到

补贴额 

2020 年支付

金额 

2020 年末余

额 

2020 年期初

余额 

2020 年收到

补贴额 

2020 年支付

金额 

2020 年末余

额 

1 高淳区 34.07 66.00 100.41 -0.34 309.00 33.00 150.62 191.38   

2 江北新区 - 38.00 35.70 2.30 - 100.00 53.55 46.45   

3 栖霞区 - 33.00 36.75 -3.75 335.96 7.65 85.13 258.48   

4 六合区 - 593.00 768.51 -175.51 -404.74 1,280.00 1,145.23 -269.97   

5 江宁区 67.51 277.00 220.70 123.81 346.69 303.00 331.05 318.64   

6 浦口区 38.34 37.00 45.34 30.00 131.13 90.00 68.01 153.12   

7 溧水区 34.11 186.00 136.27 83.84 261.99 279.00 204.41 336.58   

市农业农村局 

卫星遥感费用 
    0 20 19.5 0.5   

合 计 174.03 1,230.00 1,343.68 60.35 980.03 2,112.65 2,057.50 1,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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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南京市 2020 年秸秆还田作业面积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亩 

序号 区划 种植内容 播种面积 
计划作业

面积 

实际作业面积 

还田率 申报作业

面积 

达标作业

面积 

1 高淳区 麦子 2.75 2.64 2.42 2.09 76.06% 

2 高淳区 水稻 11.00 8.04 7.98 7.95 72.27% 

3 江北新区 麦子 1.49 1.38 1.36 1.35 90.38% 

4 江北新区 水稻 2.30 2.30 2.24 2.22 96.66% 

5 栖霞区 麦子 0.32 0.25 0.28 0.28 86.01% 

6 栖霞区 水稻 0.21 0.15 0.18 0.18 84.00% 

7 栖霞区 其他 3.22 3.22 3.22 3.22 100.00% 

8 浦口区 麦子 2.06 2.06 1.63 1.53 74.13% 

9 浦口区 水稻 3.30 3.30 3.06 3.01 91.15% 

10 六合区 麦子 29.59 28.68 28.70 28.22 95.38% 

11 六合区 水稻 54.37 46.23 47.73 46.72 85.93% 

12 六合区 玉米 0.50 0.50 0.42 0.40 80.60% 

13 江宁区 麦子 8.11 7.73 8.33 8.11 100.00% 

14 江宁区 水稻 13.04 12.47 13.45 13.04 99.99% 

15 溧水区 麦子 5.30 2.60 5.21 3.81 71.92% 

16 溧水区 水稻 19.30 16.00 10.57 9.82 56.86% 

合 计 156.86 137.54 136.76 131.94 84.11% 

  其中 麦子 49.62 45.34 47.91 45.38 91.46% 

    水稻 103.52 88.49 85.21 82.93 80.11% 

  其他 3.72 3.72 3.64 3.62 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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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南京市 2020 年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汇总表 

序号 区划 

实际综合利用面积分类 实际补助金额 

合计 

（万亩） 

还田 

面积 

（万亩） 

收储 

面积 

（万亩） 

其他 

面积 

（万亩） 

合计 

（万元） 

秸秆还 

田补助 

（万元） 

秸秆收 

储补助 

（万元） 

按量 

补助 

（万元） 

1 高淳区 10.04  10.04  -  - 251.03  251.03  -  -  

2 江北新区 3.57  3.57  -  -  142.80  142.80  -  -  

3 栖霞区 3.67  3.62  0.05  -  121.88  90.58  1.30  30.00  

4 六合区 76.85  75.34  1.51  -  2,682.24  2,637.02  45.22  -  

5 江宁区 21.15  21.15  -  -  867.81  867.81  -  -  

6 浦口区 4.53  4.53  -  -  226.71  226.71  -  -  

7 溧水区 13.63  13.63  -  -  340.68  340.68  -  -  

合 计 133.44  131.88  1.56  -    4,633.14  4,556.62  46.52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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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南京市 2020 年度市级秸秆综合利用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区划 

市级财政 支付市级财政资金对应事项 

2020 年

期初余额 

2020 年收

到补贴额 

2020 年支

付金额 

2020 年

末余额 

秸秆还

田补助 

秸秆收

储补助 

按量补

助 

1 高淳区 309.00 33.00 150.62 191.38 150.62 - - 

2 江北新区 - 100.00 53.55 46.45 53.55 - - 

3 栖霞区 335.96 7.65 85.13 288.48 54.35 0.78 30.00 

4 六合区 -404.74 1,280.00 1,145.23 -269.97 1,130.16 15.07 - 

5 江宁区 346.69 303.00 331.05 318.64 331.05 - - 

6 浦口区 131.13 90.00 68.01 153.12 68.01 - - 

7 溧水区 261.99 279.00 204.41 336.58 204.41 - - 

市农业农村局卫

星遥感费用 
 20   19.5   

合 计 980.03 2,112.65 2,038.00 1,064.68 2,011.65 15.85 30.00 

 

 


